
檢據核銷流程

總務處 會計室 校長 出納申請單位

黏貼憑證
申請人簽章

主管簽核

採購經辦
累積批次處理

憑證審核/切傳票

開支票或取款條

匯入受款人帳戶
支票等待被領取

總務長簽核 會計審核

校長或授權代簽人
核章

送回採購整理

支票或取款條
核章

支票或取款條
核章

注意：
日期是重要的稽核軌跡，經手或簽核內控流程中
的任何文件，其日期及金額均不宜塗改，其他部
份凡有手寫或塗改者必須簽章，凡有簽章則務必

押註日期。

是否合
乎規定？

是
退回補充或修正

1~2天(當日收件次
日完成送出)

1~3天(非結帳期間)
1~10天 (結帳期間)

1~2天(當日收件
次日完成送出)

否

1.驗算憑證金額，如合計大於核銷金額，應加註實支數及核銷
數，並簽章。
2.每份黏貼單以黏貼15張憑證為原則。
3.其餘注意事項請參閱「核銷自我檢查表」。

注意：
1.為順利辦理結帳，結帳日前15日請即

停止送件核銷，7/16~7/31期間請勿安排舉
辦活動，或取得該期間的原始憑證。

2.計畫執行期間若跨越不同學年度(ex:1/
1-12/31)，其在學年度截止日(7/15)前所取具
之支出憑證，無論該計畫期限是否屆滿，
請務必在7/15前送件核銷，逾期不予受理。
期限未滿之計畫如尚有餘額，將自動結轉
次學年度繼續支用(次學年請勿檢附7/31前
的原始憑證)。


	核銷部門流程�

